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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伊和乌素苏木阿日善嘎
查地下水污染的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

1. 阿日善嘎查区域
地下水遭到污染，地下
水位下降，水质口感明
显变化，水体颜色变浑
浊、出现沉淀及黑色污
垢。2019 年，农牧民委
托 第 三 方 机 构 鉴 定 水
质 ，水 中 含 有 重 金 属 ，
铅、石油类、氟化物、阴
离 子 合 成 洗 涤 剂 等 超
标。独贵塔拉工业园区
煤制油企业为节省制油
成本，大量抽取地下水，
造成该区域地下水位严
重下降。该企业破坏大
量草原植被和当地生态
环境，造成水、土地、空
气污染。

2.1997 年 ，鄂 尔 多
斯市伊泰集团公司租赁
阿日善嘎查 2 万亩草牧
场 用 于 种 植 药 材 和 甘
草，但实际该公司违反
合同、未获批准，大量种
植经济作物、建设专家
公 寓（建 设 占 地 300 多
亩）。

3. 伊泰公司大量破
坏草原，在杜贵塔拉工
业园区内钻 300 多眼深
水井，导致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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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阿日善嘎查区域地下水遭到污染，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口感明显变化，水体颜色变浑浊、出现沉淀及黑色污垢。2019 年，农牧民委托第三
方机构鉴定水质，水中含有重金属，铅、石油类、氟化物、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等超标。破坏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水、土地、空气污染”问题。该问题部分
属实。

关于反映地下水污染问题，部分属实。该问题与 2020 年《中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回访调研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2021
年 6 月，杭锦旗人民政府委托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杭锦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南项目区（原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以下简
称“南项目区”）及周边地下水污染状况开展调查评价。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通过实地勘察、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溯源分析以及现场复
勘，对牧民反映的污染区域以及其它可能造成污染的区域内 51 个地下水观测井和牧民取水井点位（15 口投诉牧民家水井、29 口企业周边观测井、7
口陶赖沟与沙拉沟上下游牧民家水井），以及工业园区 7 个污水产生点位进行了采样分析。其中，29 口企业地下水观测井（伊泰化工 8 口、伊泰宁能 2
口、信诺渣场 5 口、科领环保 10 口、安德力化工 4 口），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153 个、工业污水样品 21 个。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综合分析样
品检测结果，结合该区域地下水历史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溯源分析，出具了《内蒙古杭锦旗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及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现状
评价报告》，基本判定评价区牧民反映的地下水污染问题与南项目区的工业生产活动没有明确的关联性。该报告主要结果为：（1）51 个地下水监测
点位中仅有阿拉腾道格其家水井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其余均有不同程度超标。地下水中钠、硫酸盐、氯化
物、溶解性固体、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超标现象普遍存在，现场采样时未发现发黑发臭的现象。主要超标离子及超标比例为菌落总数（50.98%）、钠

（68.63%）、溶解性固体(39.22%)、氯化物（37.25%）、氟化物（33.33%）、硫酸盐（31.37%）、浊度（23.53%）、耗氧量（19.61%）、总硬度（15.69%）和硝酸盐
氮（11.67%）。（2）22 口牧民家取水井仅有阿拉腾道格其家水井达到地下水Ⅲ类水质，其余 21 口取水井均有不同程度超标，取水点位越靠近陶来沟和
沙拉沟，钠离子、硫酸盐和氯化物等主要超标离子浓度则越高。（3）根据评价区域地下水流场资料，评价区地下水总体流向为东南—西北方向，最终汇
集在盐海子区域。牧民反映的疑似污染区域大多位于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的南侧面和上游区域，下游的南项目区工业生产一般不会对上游
区域的地下水造成污染。（4）牧民反映的疑似污染点位中六个点位（朝格吉玛、那顺巴雅尔、乌云高娃、色仁旺吉拉、苏雅拉其木格、阿拉腾巴格）位于
南项目区的下游区域，且与盐海子位于同等水位标高，为评价区地下水位最低的区域，该六个点位牧民取水井和同等地下水位标高的格什格玛、浩斯
巴雅尔取水井中钠、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的平均浓度均高于企业观测井同类相应指标平均浓度，高出企业观测井相应指标 1-2
倍。（5）根据伊泰化工 2016 年变更环评中地下水监测结果，企业在正式投产前周边地下水中钠、氯化物、硫酸盐浓度为 321mg/L、454mg/L、
388mg/L，溶解性总固体浓度 1196mg/L，均高于 2021 年企业观测井同类相应指标最大浓度。综合分析，部分点位菌落总数和总大肠杆菌超标主要
原因为受降雨地表径流冲刷畜禽粪便下渗引起；部分点位浊度超标主要受沙地浅层地下水中泥沙含量高影响；硝酸盐氮 6 个超标点位有 5 个位于陶
来沟附近，主要受牧民生产活动和陶来沟历史生活污水排放沉积所影响。根据历史水文地质资料，分析评价区盐海子属封闭、半封闭的构造洼地，地
下水径流排泄条件微弱，排泄多以蒸发方式为主，在强烈的蒸发浓缩作用下，局部地区的浅层地下水形成了高钠高盐型水。区域的钠离子、氯离子、
硫酸盐、溶解性固体含量和氟化物等超标，主要是因为区域历史背景值偏高，属于特定地质构造下的苦咸水。杭锦旗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
将《内蒙古杭锦旗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及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在旗本级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该报告中，地下水评价指
标包含《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表 1 中规定的 37 项常规指标，涵盖了本次信访案件中农牧民提到的除“石油类”外的其他指标（重金属、
氟化物、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等）。51 个点位中有检出重金属指标（铁、锰、铜、锌、镉、六价铬、铅、汞、砷、硒）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但相关指标均未超
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 III 类水标准限值；氰化物、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和甲苯等毒理学指标检出值均低于 GB14848-2017 推荐
检测方法的检出限。根据检测结果，氟化物超标属于区域背景值偏高引起的。由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未对地下水中石油类污
染物设定标准限值，因此未对该指标进行分析检测。

南项目区现有企业 15 家，其中，4 家企业污水通过管网排至伊泰污水处理厂、5 家企业污水通过车辆拉运至伊泰污水处理厂，另有 5 家企业生活
污水拉运至杭锦旗锡尼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伊泰污水处理装置设计规模 1200m3/h，出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
准。污水处理厂出水进入回用水处理工序，作为化学水及循环水系统补充水。废水回用系统排出的浓盐水送到蒸发结晶系统，采用深能源“多效逆
流蒸发+纳滤分盐+分段结晶工艺”，实现结晶盐的资源化利用。通过以上分质处理、多效蒸发等措施，伊泰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水“零”排放。

此外，针对农牧民委托第三方机构鉴定水质的检测报告，2021 年初，杭锦旗组成工作专班和生态环境监测行业内的专家到农牧民委托的 3 家检
测公司对检测报告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发现，其中一家检测机构只安排 1 人取水样,所取水样是将牧民取水井中的水放入牲畜饮水槽后,利用委托
人提供的采样工具进行采样，且采样操作不规范，未记录水井的水深、井深、是否洗井等信息，无法证明该水样在采样、储存、运输过程中是否受到污
染。因此该监测结果不能反映该水样的真实情况；第二家检测机构水样属于自送样品，该公司声明仅对来样检测结果负责，对送样人口述的点位名
称、任务名称、样品种类不负责；第三家检测机构水样均为邮寄送样，且由委托人提供，对水样的采集、储存、运输等过程及质量控制措施均没有详细
记录，检测机构仅对来样检测结果负责，对委托人描述的点位名称、任务名称、样品种类不负责。所以，上述 3 家检测公司的 8 份检测报告无法真实
有效的反映阿日善嘎查地下水检测点位的真实水质情况。

与此同时，杭锦旗水利、疾控、农牧等部门针对阿日善地区范围内地下水水文地质背景值偏高的现状组成工作组逐户进行化验，制定解决办法，
组织实施了饮水型氟超标地方病防治项目，同时将 120 米以上上层水封闭，取用 120 米以下下层水（经抽取水样化验，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标准）。并于 2021 年新建 200 米深水源井 23 眼、水塔 15 座，铺设供水管道 31 公里，解决了伊泰园区 10 公里范围的饮水安全问
题。2022 年计划新建 200 米深水源井 4 眼、蓄水池 3 座、3 处集中供水水源地、铺设供水管道 81.5 公里，彻底解决阿日善嘎查常住户饮水问题。

综上所述，该地区不存在企业污染地下水的情况，但地下水中确实检测出氟化物、钠、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固体超标的情况，但氟化物、钠、硫
酸盐、氯化物、溶解性固体含量高主要原因为区域水文地质背景值偏高，属于自然超标。所以该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土壤污染问题，不属实。南项目区内有 3 家企业纳入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分别为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科领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3 家企业均编制了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并通过了专家论证论证。根据监测方案要求，土壤每年自行监测一次。
其中，伊泰化工有限公司根据现场功能区布局以及实际生产情况，在企业四个方位厂界、锅炉及氨法脱硫界区、气化装置界区、净化装置区、中间罐
区、成品罐区、厂外应急暂存池、危险废物存储区等共布设 18 个土壤监测点位，对 0-20cm 表层土开展监测，监测污染因子共计 21 项【PH、砷、镉、铬

（六价）、铜、铅、汞、镍、石油烃（C10-C40）、氟化物、氰化物、苯酚、苯并（α）蒽、苯并（α）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苗、二苯并（α，h）蒽、茚并（1,
2,3-cd）芘、萘、阳离子交换量】。上述 3 家企业自纳入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名单以来，每年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一次土壤检测。根据检测结果，3 家企
业各监测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要求。该问题不属实。

关于空气污染问题，部分属实。南项目区涉及废气排放的化工企业有 4 家，分别为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科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安德力化工
有限公司和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4 家企业废气排放情况如下：（1）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在 4 个脱硫塔以及 1 个硫回收排口全部安装
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设备（监测因子为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数据传输至终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从鄂尔多斯市
污染物在线监测监控中心调取该企业 2021 年以来烟气排放历史数据，无超标违法情况。经现场检查企业环境监测微站，其中特征污染物监测结果
显示，非甲烷总烃小时浓度最高值为 3.054ppm，单位折算后约为 4.39 毫克/立方米，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
10 毫克/立方米的浓度限值要求，且低于其中 6 毫克/立方米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调取监测微站常规 6 参数监测历史数据，在剔除沙尘天气影响的
情况下，各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浓度限值要求，与企业临近库布齐沙漠风沙源的地理现状相匹配。（2）
科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脱硝工艺为热力脱硝，通过在锅炉高温区均匀喷入尿素溶液还原剂来实现 NOx 的脱除。除尘选用低压离线长袋脉冲袋式
除尘器进行除尘。焚烧炉排口安装 CEMS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且已联网至生态环境局平台，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3）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加热
炉烟囱烟气排放为该公司的主要大气排放口，采用的是清洁燃料天然气，低氮燃烧的火嘴，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排放口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达标排放。（4）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废气主要有加热炉烟气，主装置排放的废气，罐区呼吸阀呼出的气体，汽车装车产生的气体。加热炉采
用的是清洁燃料天然气，采用低氮燃烧的火嘴，产生的烟气通过 22.45 米的排气筒有组织排放到大气，在加热炉烟筒上安有在线监测仪，时时监测氮
氧化物，企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季度开展一次自行监测，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都达标排放。主装置排放的废气，罐区呼吸阀呼出的气体，汽
车装车产生的气体安有油气回收装置，企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月开展一次自行监测，非甲烷总烃达标排放。

综上，上述企业不存在超标排放现象。但企业生产过程中难免出现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稳定的情况，存在达标排放的情况，故该问题部分
属实。

2. 关于“该企业破坏大量草原植被。1997 年，鄂尔多斯市伊泰集团公司租赁阿日善嘎查 2 万亩草牧场用于种植药材和甘草，但实际该公司违反
合同、未获批准，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建设专家公寓（建设占地 300 多亩）”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1997 年 4 月 4 日，阿日善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与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原伊盟煤炭集团甘草开发西北沟分公司，现
为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协议书》（编号：伊煤杭 97001），并约定：甲方向乙方发包草牧场使用权地块总面积 2 万
亩（以甲、乙双方确定面积为准），承包年限为 40 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算；乙方限期向甲方支付草牧场有偿承包费和搬迁补贴费，其中有偿承包费用
于甲方架设 15 公里 10 千伏农用线路；承包地块只限于以药材为主的种植开发利用和各种养殖业。根据《草原法》第二十七条，国家鼓励与支持人工
草地建设、天然草原改良和饲草饲料基地建设，稳定和提高草原生产能力。该草原通过种植部分甘草等方式进行草原改良，避免草原进一步沙化，因
此该企业破坏大量草原植被不属实。

关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总土地面积为 19733 亩，其中：林业生态建设用地 7441 亩，道路用地 430.3 亩，草原用
地 11113.1 亩（人工牧草地 1380.5 亩、天然草地 9732.6 亩），葵花种植用地 200.8 亩（经套合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该地块未占用天然牧草地、林地），
建筑用地 81.399 亩，设施农业用地 159.4 亩，水库用地 307 亩。

综上所述，关于反映“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内容部分属实，实际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 200.8 亩，仅占总面积的 1.02%，不存在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的
现象，也未违反“只限于以药材为主的种植开发利用和各种养殖业”等相关约定内容。

关于建设专家公寓（建设占地 300 多亩）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集团”）在有偿承包阿日善嘎查土地
内建设使用三宗地，总面积 81.399 亩。具体情况如下：地块一为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伊泰集团分公司）办公区及生活区用地，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总面积 56.451 亩（37634 平方米）。2014 年 9 月 16 日，杭锦旗人民政府向阿日善嘎查出具《征地告知书》（杭政告字〔2014〕4
号），明确了补偿标准、安置补助方式及听证权利。2014 年 10 月 25 日，阿日善嘎查向杭锦旗自然资源局提交了《放弃听证证明》，明确“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偿费已经全部合理到位，反应良好，不需再举行听证会议。”根据该嘎查委员会的证明，杭锦旗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在 2014 年第四批次
中土地组件上报将该宗地组件报批；2015 年 7 月 13 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原国土资源厅）同意转为新增建设用地（内政土发〔2015〕411 号），
批准面积为 3.76 公顷（56.4 亩）；因企业资金困难，旗自然资源局未按期办理供地手续，2020 年 8 月 24 日，才以公开挂牌出让方式完成土地供应，出让
给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伊泰集团分公司）办公区及生活区建设项目用地。

地块二为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专家公寓项目用地，2015 年 7 月开工建设，总面积 11.846 亩（7897 平方米）。2015 年 7 月企业未经原杭锦旗国
土部门批准，擅自在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阿日善嘎查非法占用集体土地 4.95 亩，建专家公寓及硬化，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存在未批
先建违法行为。2015 年 9 月 12 日，杭锦旗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对其作出如下处罚：每平方米罚款 5 元，合计 16505 元，并处理了相关责任
人。2017 年，用地企业开始组件报批，报批范围大于原非法用地范围，面积为 11.85 亩。2017 年 2 月 23 日，杭锦旗人民政府向阿日善嘎查出具《征地
告知书》（杭政告字〔2017〕1 号），明确了补偿标准、安置补助方式及听证权利。2017 年 3 月 12 日，阿日善嘎查向杭锦旗自然资源局提交了《放弃听证
证明》，明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已经全部合理到位，反应良好，不需再举行听证会议。”杭锦旗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在 2017 年第一批次
中土地组件上报，将该宗地组件上报批。2017 于 9 月 23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原国土资源厅）同意转为新增建设用地（内政土发〔2017〕
680 号），批准面积为面积为 11.85 亩。2020 年 10 月 12 日以公开挂牌出让方式完成土地供应，出让给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伊泰集团分公
司）。

后期调查中发现，企业在办理地块一、地块二两宗建设用地报批过程中，存在土地征收补偿款未实际到位的情况。
地块三为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伊泰集团分公司）职工宿舍及道路项目用地，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总面积 13.102 亩（8734.58 平方

米），属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二条的规定，杭锦旗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对其做出了立案查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并处罚款合计 13673.16 元。目前该宗地正在
进行组件报批。

综上所述，企业实际建设用地面积 81.399 亩，但在办理部分用地报批过程中存在土地征收补偿款未实际到位的情况，故该问题部分属实。
3. 关于“独贵塔拉工业园区煤制油企业为节省制油成本，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该区域地下水位严重下降。伊泰公司在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内钻

300 多眼深水井，导致水位下降”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独贵塔拉工业园区煤制油企业”实为伊泰年产 120 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位于南项目区。南项目区内已建成投产项目生产用水均为黄

河水，批复水量为 1096.35 万立方米/年（包括伊泰精细化学品项目）；生活用水水源均为地下水，批复水量为 15.5 万立方米/年，对应自备水源井 13 眼
（包括伊泰精细化学品项目生活区 4 眼井）。其中，伊泰年产 120 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生产用水为黄河水，2018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颁发取水许可证，
核定取水量为 1029.22 万立方米/年，近三年实际生产取水量分别为 609.27 万立方米、519.36 万立方米、573.1 万立方米,且未取用地下水；该项目生
活用水为地下水，2021 年经杭锦旗水利局批复取得取水许可证，核定取水量为 9.27 万立方米/年（对应 4 眼自备水源井，均为地下水），近三年实际生
活取水量分别为 1.29 万立方米、4.2 万立方米、11.9992 万立方米。2021 年超批复取用生活水的原因为该项目企业在 2018 年办理水资源论证报告时
以企业自身员工数量核定取水量。但 2020 年下半年，南项目区内的伊泰宁能、伊诺、联博化工、安德力相继投产，4 家企业员工约 600 多人全部在伊
泰生活区住宿，生活用水量骤增，从而导致超批复取用生活用水。2021 年 11 月，杭锦旗水利局发现该企业存在生活用水超批复取水情况后，立即依
法立案查处，并于 11 月 26 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 3 万元罚款的同时加征超计划水资源税。此外，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在杭锦旗布设的距离南项
目区最近的阿日善嘎查监测井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分析，2021 年二、三、四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水位变化情况分别上升了 0.01 米、下降了 0.13
米、下降了 0.13 米，都在正常波动范围。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反映内容部分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针对举报反映“建设专
家公寓（建设占地 300 多亩）”内
容部分属实问题，杭锦旗已责成
该公司尽快兑付农牧民征收安
置补偿费。目前，正在制定安置
补偿方案，预计于 2022 年 5 月
初完成相关工作。

二是计划年内在园区新建
1 处集中供水工程，从根本上解
决多头取水、零散用水管理困难
的问题，保障南项目区生活用水
需求。工程建成后，将南项目区
现有的自备水源井全部关停。

三是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不
允许在草原用地种植经济作物，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
化污染治理设施管控，坚决杜绝
环境污染情况发生。

四是全力做好群众的思想
教育工作，站在群众的立场，主
动上门了解群众急难愁盼。同
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做好信访人的解
释教育和疏导稳控工作。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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